
- 1 -

ZYDR-2021-0390001

招远市烟草专卖局文件

招烟专〔2021〕2 号

招远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

《招远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》

的通知

各科（室、站）：

现将《招远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招远市烟草专卖局

2021 年 1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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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可公开）

招远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，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

经营秩序，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管理，进一步维护国家利益和

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

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和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结合招远市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招远市行政区域内烟草制品零售点合

理化布局的管理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烟草制品零售点(以下简称零售点)是指

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公民、法

人及其他组织开展烟草制品零售经营业务的场所。

第四条 本规定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要求，认真做

好调查摸底工作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，并根据辖区内的人口数量、

交通状况、经济发展水平、消费能力等因素，制定合理布局标准。

第二章 基本原则

第五条 本规定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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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

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办程

序向社会公布，其执行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；符合法定条件、标

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平等权利。

（二）便民利民服务原则

以便利消费者购买、满足吸食需要作为布局考量的关键因素，

构建方便群众、适应消费的零售点网络，保障消费者在生产消费

需求的时段，就近从合法渠道购买烟草制品，保证消费需求。

（三）适当照顾弱势群体原则

具备经营能力的残疾人、低保户、特困户、军烈属等社会弱

势群体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且为本人经营的，可适当放宽

办证条件。

（四）受理在先原则

在同一区域范围内，有多名申请人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

可证的情况下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按受理先后顺序予以办

理。

第三章 合理布局标准

第六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标准主要分为经营场所

标准、经营地域标准两类，一般情况下，申请人应同时符合两类

标准。

（一）经营场所标准

1.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，经营场所地址应与其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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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执照上核定的经营场所相一致，具备相应的烟草制品存储条件。

持证人的货物仓库与经营门店相分离的，视为经营场所附属仓库，

有义务接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2.非违章建筑、临时建筑、以及无固定经营场所的，如自动

售货机（柜）、流动摊点。

（二）各区域布局标准

1.城区、乡镇繁华路段：两个零售点之间的间隔距离不得少

于 50 米。

2.城区、乡镇街道的其他路段：两个零售点之间的间隔距离

不得少于 100 米。

3.居民小区内每 300 户设立 1 个零售点，居民小区常住人口

户数以小区物业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
4.200 户以下的自然村，每村可设立 1 个零售点；200 户以

上的自然村每 200 户设立 1 个零售点；自然村常住人口户数以政

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或村委提供的数据为准。

5.综合性商贸城和以出租柜台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大型商场

内零售点的设立数量不超过 5 个。

6.工期一年以上、施工人员 100 人以上的建筑工地（以施工

合同为准），高速公路服务区（单向）、大专院校、驾校、驻军部

队、工矿企业、旅游景区、展览馆、体育场馆、火车站、长途汽

车站、轮渡码头等相对封闭的区域内，每个场所设 1 个零售点；

在以上区域设立零售点的，申请人应事先协调门卫等环节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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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草执法人员和送货人员及车辆能够正常进入。

第七条 属于下列区域、场所的，禁止设立零售点：

（一）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；

（二）经营地点设在中、小学、托幼机构内部及进出通道口

向外延伸 110 米半径以内；

（三）党政机关、医院、妇幼保健站、康复中心、网吧等院

内；

（四）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；

（五）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，烟草专卖

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，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

请的；

（六）因申请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

许可证被撤销后，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；

（七）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，并

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，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

零售许可证的；

（八）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以及其他

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八条 残疾人、低保户、特困户、军烈属等社会弱势群体，

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，凭有效证件且经核实确认后，

原则上不受间隔距离标准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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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规定不溯及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点。

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，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届满前

申请延续许可, 不受本规定第六条限制。

第十条 本意见所称的“间距”是指行人可通过的最短距离，

按照消费者日常生活习惯并符合交通规则的通行线路进行测量，

其起点至终点的距离为被许可人营业大门中间线到最近零售点

的营业大门中间线。申请人对间隔距离有异议的，可申请当地烟

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实地间距测量。测量时，申请人和烟草

专卖管理人员必须同时在场，并书面确认。

第十一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改变经营地址、经

营主体发生变化和发生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

（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国有企业，按照国家关于发展混合

所有制经济的要求，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为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

制企业的，可以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）规定情形的，

应当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其中，经营地址变更，重新

申领的，应当符合本规定。但经营性质属个体工商户，工商营业

执照注册为“个体经营”的，其负责人在家庭成员内部(以户籍

为准，指配偶、父母或其成年子女）拟在原经营地址继续经营且

无违法行为的，应重新申办许可证，不受本规定限制。经营性质

属个体工商户，工商营业执照注册为“家庭经营”的，持证人在

家庭成员 (以户籍为准，指配偶、父母或其成年子女）间变化的，

可以申请变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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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繁华商业街道是指流动人口多、商业集中的区域。

城区主要包括：温泉路、府前路、迎宾路、晨钟路、泉山路、普

照路、北园路、初山路、玲珑路、罗峰路、金城路、魁星路、河

东路、河西路、天府路、金晖路、金龙路、东关街、永乐街、步

行街、金街等（其中：温泉路东至金龙路、西至黄金阁公园；府

前路东至河西路、西至文化馆；迎宾路东至河西路、西至金脉华

府；晨钟路东至河西路、西至天府小区；泉山路东至金龙路、西

至轮胎西村；普照路东至河西路、西至赵家庵村；北园路东至天

府路、西至金城路；初山路东至天府路、西至金城路；玲珑路东

至天府路、西至西外环；罗峰路北至国大路、南至普照路；金城

路北至十里铺、南至普照路；魁星路北至初山路、南至普照路；

河东路北至英城医院、南至滨河花园；河西路北至玲珑路、南至

泉山路；天府路与金晖路北至玲珑路、南至普照路；金龙路北至

玲珑路、南至泉山路。）乡镇主要街道包括：齐山镇的黄清路和

双塔路，金玲镇的长安路和文三路，夏甸镇的湖滨路、府东路和

政通路，毕郭镇的海莱路，阜山镇的金阜路和兴业路，蚕庄镇的

金泰路、商业街和金鑫路，张星镇的三嘉路，玲珑镇的聚仙街，

辛庄镇的观海路(烟潍路至辛庄十字路口)。其他为一般街道。繁

华商业街道和一般街道的界定，由招远市烟草专卖局根据城市化

建设和经济发展状况，进行及时调整，并进行公示，以适应形势

变化。

第十三条 具备安全措施保障的加油站便利店不属于本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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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第（一）项规定的不予核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范围。

对不存在安全隐患，又符合其他法定条件的加油站便利店，予以

核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各加油站便利店销售卷烟的，应按照

“一店一证”原则，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并接受招远

市烟草专卖局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“以上”、“以内”、“不超过”、“不得

少于”包括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括本数。

第十五条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上级局、地方人大、政府有

新规定的，依据新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招远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2 月 31 日，原《招远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》（招

烟专〔2018〕5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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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远市烟草专卖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12 日印发


